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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受理范围

1.本行政许可适用于老厂乡行政区域内个人或集体一次性开发10公顷以下农民集体所有荒山、荒地、荒滩用于农业生产审批许可申请。

2.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，办理机构应当予以受理：

（1）申请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单位或个人；

（2）一次性开发农民集体所有荒山、荒地、荒滩10公顷以下的；

3.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受理：

（1）开发农民集体所有荒山、荒地、荒滩不在本行政区域内，并告知申请人到所在辖区申请；

一次性开发农民集体所有荒山、荒地、荒滩在10公顷以上的；

二、审批条件

土地开发用地权属清楚无争议，面积准确的荒山、荒地、荒滩。开发后土地用于种植业、林业、畜牧业、渔业生产。

（一）予以批准的条件

（1）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开发整理专项规划；

（2）开发后土地用于种植业、林业、畜牧业、渔业生产；

（3）土地开发用地权属清楚无争议，地类正确，面积准确；

（4）土地开发用地进行了科学评估论证；

（5）涉及农（牧、渔）业、水利、环保、林业等有关问题的，应取得市农业、水利、环保、林业等有关部门对土地开发用地的意见；

（6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（二）不予以批准的条件

（1）开发后土地不用于种植业、林业、畜牧业、渔业生产；

（2）土地开发用地权属清楚有争议；

（3）对于法律禁止的其他情形。
三、受理地点

受理地点：新平县老厂乡国土资源管理所
地址：新平县老厂乡利民路1号（老厂乡人民政府三楼）

四、申请材料

	序号
	提交材料

名称
	原件／复印件
	纸质／电子文档
	份数
	首次申请
	申请延期
	备注

	1
	身份证或法人证
	复印件
	纸质
	1
	√
	√
	

	2
	书面用地申请和建设方案
	原件
	纸质
	1
	√
	√
	

	3
	用地申请表
	原件
	纸质
	1
	√
	√
	

	4
	用地三方用地协议表
	原件
	纸质
	1
	√
	√
	

	5
	用地备案表
	原件
	纸质
	1
	√
	√
	


注：能提供原件的必须提供原件，复印件应选用A4纸张，同时加盖公章。
五、审批时限

受理时限：符合登记条件，资料齐全的，当场受理。

办理时限：申请人提出的首次申请、申请延期自受理登记之日起算30个工作日内办结。

六、审批收费

不发生费用

七、审批服务

（一）咨询方式

1.窗口咨询。：新平县老厂乡国土资源管理所（老厂乡人民政府三楼）。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：30～12：00，下午14：00～18：00（法定节假日除外）。

2.电话咨询。联系电话：0877-7771979
（二）监督投诉
1.纪检监察投诉：中共老厂乡纪委，电话号码：0877-7660002，地址：新平县老厂乡利民路1号，老厂乡人民政府
2.信函投诉：老厂乡人民政府，通讯地址：新平县老厂乡利民路1号，老厂乡人民政府，邮政编码：653406。

八、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获取

相关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可到老厂国土所领取。
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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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申请





窗口接收





受理


收到申请材料当场或5个工作日内确定是否受理





形式审查（当场答复）：


材料不全，要求补正材料


.不符合要求，不接件





审查


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、应当做出行政许可决定





申请人提交材料：


身份证或法人证


书面用地申请和建设方案


用地申请表


用地三方用地协议表


用地备案表





决定


依法在受理后20个工作日内作出许可或不许可的决定





作出不予许可决定，说明理由，要求整改





作出许可决定，提出审核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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